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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我们举全所之力，花

费约两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一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旨

在系统刻画我国教育财政制度体系的现状及历史演进，涵盖宏观层面的中国教育多元化筹资

制度、“4%”等挂钩机制、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中国全社会教育投入指数等专题，与所

有层级与类型教育的财政制度体系分析，及针对流动儿童教育财政政策、助学贷款的中国模

式、特殊教育财政、“项目制”的专题研讨。该书是本所践行教育财政研究中国化、本土化，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诚恳尝试。本期简报为该书《新职业教育法与高职职业教育财政政策问

题》一文的摘录部分，诚邀各位师友批评指正（王蓉、魏建国）。 

《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成果系列摘录之十七 

高职教育财政政策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① 

郭建如*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2 年“北京大学教育财政与政策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支持计划”集中授课环节的

讲稿整理而成。整理人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生黄泓奇。 
*
 郭建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政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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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教育财政的复杂性 

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职业教育的重心逐渐上移。新职教法通过后，中学后

的职普分流不再是强制的，中职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职成为了职业教

育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和中坚力量。高职教育要大力发展，要发展得好，就不能

不谈投入的问题，但高职教育的财政问题比较复杂。 

财权跟随事权是财政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高职教育的事权涉及到高职教育

的功能问题、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学者和政府官员有着不同的

观点，有的持公平论，有的持功能论，还有的持竞争论。公平论认为职业教育财

政需要维护公平，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的公平论。第一种公平论认为现有职业教育

财政体系形成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政府应对处于劣势、质量

差、办学水平差的院校给予更多补偿。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均衡论，在一定程度

上否认了高职教育的地域属性。第二种公平论认为加大对高职院校的投入有助于

社会弱势群体孩子享受到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功能论也可区分为两种，第一种

认为每个学校的定位不同、发挥的功能不同，因此获得的财政补助和拨款理应不

同，例如有的高职院校覆盖的是全省的相关行业，有的高职院校服务的范围是全

市或全县，由于服务范围不同，得到的政府拨款或补助就不一样。第二类认为学

生能力不同，理应让能力更强的学生上更高质量的学校。竞争论认为抹平院校之

间差异给予院校同样的财政经费，“吃大锅饭”，不利于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

高职教育财政背后存在着很多争议，如果要研究地方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财

政分担的实然情况，就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高职教育财政的基本分析框架 

高职教育财政涉及到政府、企业等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为了阐明相关主体

的差异，本文从办学体制、财政体制和校企合作机制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图 1

是从办学体制、财政体制和校企合作机制三个角度建立起对高职教育财政的基本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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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基本分析框架 

 

1. 核心概念解释 

办学体制是指围绕着举办某种层次或某种类型的学校而将一定范围内有资

源、有意愿、有能力和有资格的行动者组合在一起的制度安排。通常，资源（如

资金、土地或学校发展需要的某些关键资源，如行业支持）、能力（如管理和运

转学校的经验与能力）、意愿（愿意办学）、资格（办学资格）在不同的行动者之

间的分配并不是一样的，有的行动者有资源，但缺乏能力；有的行动者有能力，

但缺乏资源，或者是缺乏意愿；也有的行动者资源、能力和意愿都有，但缺乏办

学资格。办学体制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这四个方面的要素有机地组合起

来。僵硬的办学体制往往办学主体很单一，有活力的办学体制往往能吸引和激励

多元的行动者举办或参与举办学校。 

财政体制，是指某一层级的政府采用一定的工具和方式向一定范围的主体获

取资源（资金）用于教育，并对教育机构或教育活动产生特定功能的制度安排。

提供资源的主体、财政工具和财政功能是考察教育财政体制的三个主要维度。 

提供资源或资金的主体可以是多元的，如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个人等，可以是明确指定的主体（如某级政府、某

类企业），也可以是并不明确的主体（如潜在的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也就是

说教育财政体制并不等同于政府直接出资或拨款的体制，而是政府动员和汇聚不

同主体的资源用于特定目的的一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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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工具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工具的组合，如财政拨款、教育附

加费、学费、职工培训费、税收减免等。教育财政工具又可分为强制形式和诱导

形式：强制形式如通过法律、法规或政策，明确要求一定主体提供相应经费，如

政府对公办院校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生均经费的保障有明确义务。诱导形式

如通过税费减免或者给予其他补偿的方式引导某些主体为教育机构或教育活动

提供资源或资金支持，如对企业的捐赠资金配比、捐赠的税前列支等。政府通过

项目形式，要求下级政府、举办单位或学校给予项目配套都属于此类。 

对教育机构或教育活动产生的功能主要有保障、引导与激励、约束与控制。

教育机构的运转和教育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支撑，通过财政体制对

经费做出安排能够保障学校的运转和活动的开展，如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生均

经费的财政拨款主要是保障功能；引导与激励的功能表现为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形

式引导和激励教育机构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

投入在某些环节或某些方向上，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硬件设施、加强校企

合作或对学生给予资助等，如设立要求举办者和高职院校资金配套的专项项目，

以动员更多资金的情况；约束与控制功能，即通过财政政策，实现政府对某些教

育机构或教育活动进行约束与控制的效果，如通过给予民办学校的财政补助或税

收优惠等换取对民办学校某类活动的控制能力。 

具体来说，高职院校的财政体制是某一层级的政府设计的围绕实现这些功能

通过不同财政工具将相应的主体联接起来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高职教育体制下，

主体的组合、财政工具的组合、功能的组合有很大差异，而且主体、财政工具和

功能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不同。以关系到高职院校基本运转中的财政保障功能看，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财政工具、以不同的主体组合形式来保障，并不一定完全由某

层级的政府买单。有效率的财政体制往往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能够通过不同财

政工具的组合在更大范围内征收、吸纳汇集更多的资源（尤其是资金）用于教育。

但是教育财政体制也会随着国家的法律、上级政府的政策、本级政府的财力、本

级政府领导的执政理念及教育事务领域的不同，而对财政工具的组合、对不同主

体的选择、对相应功能的考虑而有所变化。 

校企合作机制，则是指高职院校和企业围绕着学生培养环节展开的合作方式。

校企合作机制又可根据时间的长短、两者卷入的深度等细分为短期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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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或长期合作机制；还可分为表层的合作机制、中等深入程度的合作机制和深

度的合作机制等。最常见的表层合作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为教师提供

实践锻炼机会、企业派遣兼职教师、为学生做些企业或行业报告等；中等深入程

度的合作包括时长超过一个学期以上的订单式培养，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等；深度

的校企合作包括工学交替的双元制、校企双方共同举办专业或二级学院，甚至发

展成混合所有制形式等。 

2. 圆圈具体解释 

图 1 中蓝色的圈层代表市场部分，绿色代表政府的直接投入。在办学体制、

财政体制和校企合作机制部分都有绿色和蓝色两个部分，主要是指这三者既可以

接纳政府的直接投入、体制内的其他资源，还可以接受社会的或市场的资源。如

在办学体制部分有社会力量办学的形式，也有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办学，还有国有

企业办学等；财政体制中既可以有财政直接拨款、间接拨款，还可以有学费及社

会投入、企业捐赠等；在校企合作方面既有政府主导的校企合作项目，也有来自

市场的自愿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居于这些圆圈的核心，这是因为政府对职业教育相关方

的关系界定起着决定性作用。采用什么样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和校企合作的机

制，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当然，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的这种

制度安排并非是随意的，也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制度安排本身也是一种因变

量。 

3. 变量间的关系解释 

办学体制对财政体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高职教育领域基本的财政制度是

“分灶吃饭”“自家的孩子自己抱”，公办高职院校的日常运行经费主要由举办方

提供。这样的体制决定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流动方向，通常省级财政保障好于地市

级，地市级好于区县级，公办的好于民办的。但也有一些反例，如中央一些行业

性管理部门，或者是大型央企举办的高职院校，长期以来因为缺乏正常的经常性

的经费拨款渠道，这些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一些发达地市或

区县对所举办的高职院校的财政保障要好于省级的财政保障。另外，尽管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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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高等教育在过去一些年中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从一个省的高职教育总经费看，

民办高职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办学体制对校企合作机制的影响。受办学体制的影响，不同级别的举办者，

其所举办的高职院校的“身份”自然也会不同，院校对接的校企、校地平台会有

不同，吸引的师资、学生以及吸引的合作伙伴的范围与质量也有差异。沿着行政

等级体系下行，职业院校的合作伙伴本地化越强。通常，办学体制对于高职院校

有多高的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的舞台，甚至有多大的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的舞台

有着极其明显的影响。 

财政体制对校企合作的影响。财政体制直接涉及高职院校能够获得资源的多

寡，特别是软硬件的建设，直接影响高职院校的办学实力，进而会影响到高职院

校对企业的合作能力和为企业服务的能力。财税上的鼓励措施，如税收减免、财

政补贴等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办学体制也会通过财政体制影响到校企合作机制，校企合作

机制对办学体制与财政体制也存在着反向影响。前面的分析重点是考虑校企合作

如何受办学体制与财政体制的影响，校企合作更多地被处理成一种因变量。但实

际上，从现实看，校企合作方式也会反过来对财政体制与办学体制产生影响。比

如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获得办学资源，如资金、设备、兼职教师以及校外实训基

地、顶岗实习机会等等，这些从企业中获得的资源实际上正是财政体制中的非政

府体制内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变得很大，从而显著改变财政体制的构成。

办学体制也是这样，如果校企合作更广泛，更深入，如采用双元制方式，如企业

与学院共同举办专业、举办二级学院，甚至在学校层面发展成混合所有制形式，

就能导致办学体制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校企合作机制一方面体现

的是办学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财政体制的特点。 

上述分析为考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体系在不同阶段的演变与不同区域

的职业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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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成果系列摘录之十六：项目治理下的高职院校发展 

摘要：高职教育项目制增强了各方对职业教育的资源投入力度，改善了高职院校的办学

条件、提升了办学水平，但也加速了高职院校内部的分层形塑，使得马太效应凸显，此外，

项目制还面临着不完全契约下的效率损失问题。但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能动性却能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效率损失，而且，伴随着宏观政策不断调整和改进，政府部门在努力尝试规避项

目制所带来的问题。高职项目制呈现出转向“承包式”乃至“托管式”的发展趋势，随之带

来的高职项目制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的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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